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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同時，拉近城鄉差距。爰要求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興建社會住宅及青年住宅時，應納入土壤

液化因素，並以苗栗縣、花蓮縣優先非六都之示範縣市。 

提案人：陳超明  徐志榮  林麗蟬  徐榛蔚 

5、 

鑑於維冠金龍大樓可能因屋主擅自拆除樑柱及剪力牆影響結構安全，導致不敵強震而倒塌，

全台「軟腳蝦」建築物應重新補強結構，爰要求內政部會同地方政府於一個月內清查並公布全

台「軟腳蝦」建築物，並盡速協助相關補強措施，俾保障住戶生命財產安全。 

提案人：賴瑞隆  陳其邁  洪宗熠 

6、 

鑒於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公布「土壤液化潛勢區」公布情況後，引起民眾對於居住安全之

疑慮。建請內政部營建署於一個月內研議建置「房屋健檢資訊網」，連結經濟部土壤液化潛勢

區查詢系統，整合申請資格、申請窗口、表單資料、專業檢查單位及各類常見問題，落實資訊

公開化，便利民眾查詢相關資料。 

提案人：林麗蟬 

連署人：陳超明  楊鎮浯  莊瑞雄 

7、 

本院黃昭順委員等人，針對日前公布「土壤液化高風險圖」，中央部會及各地方政府業已積

極規劃各項因應措施；惟針對高風險地區建築物之前期建築物檢測、中期補強改建及後期維護

更新，除應編列預算提供經費補助外，並應積極協調金融機構給予融資貸款，同時邀請各專業

技師公會提供建築專業技術輔導，內政部、財政部、金管會等相關主管機關應同時建立單一服

務窗口，以利民眾獲得專業諮詢及必要之協助。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黃昭順 

連署人：陳超明  林麗蟬 

8、 

本院黃昭順委員等人，鑑於我國人口都會程度日益提高，房屋建築密集，又位於歐亞大陸和

菲律賓海板塊交界，斷層活動頻繁。日前公布「土壤液化高風險圖」，「紅色高風險區」分布

廣大，引發民眾恐慌。工業地區倘若位處危險地帶，一旦遭遇震災，不僅經濟損失，更可能造

成重大公安、污染，不可不慎。爰提案要求內政部會同相關部會，針對各地「工業區、加工出

口區」等工業區域，與現有資料比對，於一個月內向內政委員會提出「工業區地震高危險區土

壤液化風險評估專案報告」，並公開上網供民眾查詢，以解民眾心中疑慮。是否有當？敬請公

決。 

提案人：黃昭順 

連署人：陳超明  林麗蟬 

9、 

本院黃昭順委員等，針對日前公布「土壤液化風險圖」，「紅色高風險區」遍布。交通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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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國家動脈，更是民眾「行」自由的保障基礎，應盡可能保障安全。爰提案要求內政部會同相

關部會，針對「高鐵沿線、台鐵沿線、捷運設施」等重大交通建設，與現有資料比對，於一個

月內向內政委員會提出「交通設施地震高危險區土壤液化風險評估專案報告」，並上網公開供

民眾查詢。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黃昭順 

連署人：陳超明  林麗蟬 

10、 

本院黃昭順委員等，鑒於台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李咸亨教授所發表之「北市地質鑽孔資訊

化計畫第四期研究報告」中「土壤液化潛能圖」，報告內容與本次（105.3.14）所公布之「土壤

液化潛勢圖」嚴重不符。台北市中心區域由李教授的 10%液化區變為 70~80%液化區；如此巨大

差異令民眾無所適從，更引起巨大恐慌！爰提案要求內政部會同相關部會針對兩報告差異進行

再次檢測，或提供證據說明造成差異之原因，以確保民眾獲得正確資訊的權利。是否有當？敬

請公決。 

提案人：黃昭順 

連署人：陳超明  林麗蟬 

主席：現在協商一下，10 分鐘後我們就來逐案處理。休息。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經過我們與行政部門的朝野協商之後，針對臨時提案作出如下之修正： 

第 1 案，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提案，未修正。 

第 2 案，尤委員美女等 5 人提案，未修正。 

第 3 案，尤委員美女等 5 人提案，未修正。 

第 4 案，陳委員超明等 5 人提案，「並以苗栗縣、花蓮縣為優先非六都之示範縣市」修正為

「並協助苗栗縣、花蓮縣為優先非六都之示範都市」。 

第 5 案，賴委員瑞隆等 3 人提案，修正為鑑於維冠金龍大樓可能因屋主擅自拆除樑柱及剪力

牆影響結構安全，導致不敵強震而倒塌，全台「軟腳蝦」建築物應重新補強結構，爰要求內政

部於二周內邀請地方政府研商，將「軟腳蝦」建築物列為優先辦耐震安檢對象，並盡速協助相

關補強措施，俾保障住戶生命財產安全。 

第 6 案，未修正。 

第 7 案，黃委員昭順等 3 人提案，倒數第 2 行之「相關主管機關應同時建立單一服務窗口」

修正為「相關主管機關應同時指定單一服務窗口」，其餘照原提案文字。 

第 8 案，黃委員昭順等 3 人提案，其中「內政部會同相關部會」修正為「內政部協調經濟部

」，倒數第 3 行之「專案報告」修正為「書面報告」，其餘維持原提案文字。 

第 9 案，黃委員昭順等 3 人提案，其中「內政部會同相關部會」修正為「內政部協調交通部

」，倒數第 2 行之「專案報告」修正為「書面報告」，其餘維持原提案文字。 


